
本报 3 月 15 日讯 (记者
邵琳 左肖 )“ 3·15 ”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临沂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联合多家部门在临沂人民
广场开展维护消费者权益日现
场活动，请来商家现场教大家辨
别洗化用品、小家电、机油、文具
等商品，提醒消费者购买这些商
品时要擦亮眼睛。

活动现场，临沂市消费者协
会、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药
监局、市卫生局、市烟草专卖局
等 20 余个部门、协会等设置宣
传展台，摆放宣传展板，现场向
市民派发宣传资料，解答市民对
法律法规的疑问，接受消费者维
权的咨询投诉，接受市民对制假
售假的举报，现场进行商品真伪
的对比鉴定。

“真假豆浆机非常难分辨，
由于不能现场拆机检查，因此消
费者应该从包装盒和机器部件
等细节来分辨真假。”九阳豆浆
机的经销商在现场向消费者介

绍，假豆浆机的包装盒印刷
非常粗糙，机身很难与

背 景 色 区 分
开，同时，假
豆 浆 机 的
机 器 螺 丝
摸 上 去 有
毛刺。

在听完
经销商们的
介 绍 后 ，市 民
齐先生说：“这些
知识都是跟生活密切
有关的，看完以后非常能提高人
们的识假辨假能力，因为现在市
场上假货太多了，假货真的坑
人，我们平时的话天天接触，有
时候真假辨别不出来，现在问一
下，通过经销商的解释，就知道
怎么分辨了，非常有说服力。”

据了解，活动现场参加群众
达 7000 余人次，发放宣传材料
2 . 3 万余份，工作人员现场提
供法律法规咨询、真假商品
鉴 别 、检 验 鉴 定 等 服 务
3000 余人次，并受理消
费者投诉举报 220 余
件。

经销商现场讲解真假润滑油分辨

假润滑油一滴水

就能“现原形”

“瓶盖上的‘正品’两个字
滴上水就消失，抹掉水就出
现，这是假油做不到的。”壳牌
经销商也来到活动现场，向前
来咨询的消费者介绍。

经销商介绍，分辨真假油
首先要捏一捏瓶子，假油的瓶
子捏起来更软，此外，正品油
瓶体上的印刷比起伪劣产品
更加光滑，也不会出现气泡等
东西。

其次要看瓶盖上的标签，
除了滴水在“正品”两个字之
外，消费者还可以观察“壳牌
润滑油”几个字，这几个字是
使用了变色油墨印刷的，字的
颜色会随着看的角度变化而
变化。

“另外，每一瓶油第二层
标签上的物流码都是独一无
二的，可以消费者可以拨打瓶

体上的 400 电话查询真伪。”
经销商说，如果用紫外线灯照
射的话，可以看到第二层标签
上出现的贝壳图案。

经销商介绍，除了这些外
观上的不同之外，消费者打开
瓶子以后，伪劣油品的瓶盖能
摸到明显毛刺，而正品润滑油
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

“我看了经销商摆在桌上
的真假润滑油对比，假润滑油
的颜色发青发绿，一看质量就
不过关。”来现场听介绍的邱
先生说，他有时会在网上自己
买机油机滤等物品自己找地
方保养，遇到不熟悉的店铺不
敢轻易购买，生怕买到假货。
听了经销商的介绍之后，他可
以自己学会鉴别真假，这些知
识对有车族来说还是非常有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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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侵害害消消费费者者权权益益行行为为处处罚罚办办法法》》1155 日日生生效效

网网购购商商品品拆拆封封了了也也能能退退
“网店不能以消费者拆封，影响第二次销售为理由拒绝无理由退货了。”——— 3 月 15 日，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正式实施，其中最亮眼的莫过于明确规
定：经营者以消费者已拆封、查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货，视为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网购商品“ 7 天无理由退
货”，这是一年前正式实施的新

《消法》最大的亮点之一，而从去
年消协接到的投诉情况看，“ 7
天无理由退货”成了投诉的热点
和难点，最突出的问题是，不少
卖家以商品拆封为由，不愿给消
费者退货。

翻开网购商品的保修卡，几

乎都能找到“在不影响二次销售
的情况下，可享受‘7 天无理由退
换’”字样，但在不少网购族看来，
这本身就有“霸王条款”的嫌疑。

“网店里的商品不能看到实物，如
果收到货后我不拆开包装，怎么
能知道商品是不是和店家宣传的
内容一致呢？”有网友说。

对此《处罚办法》明确规定，

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
购等方式销售商品，应当依照法
律规定承担无理由退货义务，不
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并对

“故意或无理拒绝”列出了四种
情形——— 经营者以消费者已拆
封、查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
退货，或是未经消费者确认、自
行规定该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

货，以及收到货却不办
理退货手续、或是未
退款，有以上情形之
一并超过十五日的，
视为故意拖延或者
无理拒绝，则可由工
商部门依照《消法》
第 五 十 六 条 予 以 处
罚。

网货拆封后商家不退，可视为无理拒绝

“特价商品一经售出，概不
退换”、“本商场享有最终解释
权”，这些常出现在格式合同的
条款，往往成为商家不履行约定
的借口和挡箭牌。新《消法》中规
定了霸王条款内容无效，而在

《处罚办法》中，则明确了霸王条
款的 7 种情况，并一概视为违法
行为。

《处罚办法》第十二条中，明
确将七种行为定义为霸王条款。
如商家免除或部分免除售后维修

责任；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提出
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以及
获得违约金和其他合理赔偿的权
利；强制消费者使用其指定的商
品或服务；规定经营者单方享有
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等等。

根据规定，消费者遇到此类
情况可向工商部门投诉，由工商
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下、最高不超过 3 万元的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概不退换”等霸王条款要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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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在向市民介
绍真假文具鉴别方法。

大多数网购商品的
保修卡中都会提示，7

天无理由退换的“前提”
是，不影响二次销售。

消协工作人员
帮市民鉴别真假舒
肤佳香皂。

本版文/片 记者 邵琳 左肖

根据《消法》规定，经营者对
消费者提出的修理、重作、更换、
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
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
求，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
绝，也就是过去俗称的“三包”。
但从去年临沂市消协接到的申
诉情况看，执行并不乐观。

“以家电维修为例，去年消
协共接到投诉 877 件，其中因商
家承认了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仍
旧对消费者要求退换货的正当
要求置之不理、无理拖延而引发
的投诉占相当大的比例。”消协
工作人员说。

对此，《处罚办法》则对故

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情形进
行进一步细化，主要包括：(一)
经有关行政部门依法认定为不
合格商品，自消费者提出退货
要求之日起未退货超过十五日
的；(二)自国家规定、当事人约
定期满之日起或者不符合质量
要求的自消费者提出要求之日

起，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修理、
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
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
赔偿损失等义务超过十五日
的。如果有以上两种违法行为
之一，则可由工商部门依照《消
法》第五十六条予以处罚，即最
高可罚 50 万元。

拖延或无理拒绝“三包”，最高可罚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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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新闻延伸

一不小心就被坑

20 个部门开展“ 3·15”宣传活动

辨辨别别真真假假货货 跟跟着着学学一一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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